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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淮区一家开发公司

为了项目所在地的居民用
电方便，特意依法申请设置
了一个变电箱，不料另一家
房地产公司认为，该变电箱
设置在他的“地盘里”，影
响了他的经营和改造。于
是，房地产公司将开发公司

和供电部门告到法院。
2004年 8月，一家房

地产公司取得贡院街某号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同时该证书上明确注明
“已制作分割转让许可证
500多份”。而在此之前，
秦淮区一家开发公司作为
建设单位为了附近用户用

电方便，向南京市规划局申
请了 “电力杆线下地”项
目，被批准后，该工程于
2005年10月开始施工。

施工中，建设单位将变

电箱设置在进出这家房产公
司地下车库路口处的原先一
个花坛部位。这让房地产公

司不乐意了，“他没有经过
我的同意，擅自在我的产权

范围内的重要道路上开地凿
槽、架设变电箱，这不是侵害

了我的合法权益吗？”随后，
房地产公司与开发公司进行

交涉，要求拆除这个变电箱，
但一直没有结果。

房地产公司于今年 1

月，将变电箱的申请单位开
发公司，以及变电箱的日常
管理单位供电部门一起告
上秦淮区法院。

秦淮区法院审理认为，

秦淮区这家开发公司承建
的“电力杆线下地”项目是
经过合法审批、按规划进行

的。原告房地产公司取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被制
作分割转让许可证 500多

份，这说明有500多户产权
单位对该土地均享有使用
权，原告作为其中之一，无
权对该土地的规划使用作
出单独的处理意见。同时，
该变电箱涉及到整个夫子
庙、瞻园路的供电问题，影

响重大，在没有重新规划的
前提下无法拆除。因此，法院
驳回了房地产公司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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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区位于新街口闹市

附近，人口密集。记者昨天在
现场看到，3幢高楼成品字
形，车棚约有篮球场大，刚改
造完毕，两边的铁围栏是新
的，另两边的围墙也粉刷一
新。钢板棚顶装上工厂用的
白炽灯，十分敞亮。

“以前这里太乱，没人
管，前年我的一辆新电瓶车
被偷了，我去找物业，回答是
物业不保管车子。”居民刘先
生说，以前这里高空抛物也
是家常便饭。前段时间，小区
居民施先生自掏腰包，出资 2

万元改造车棚，“你看，车棚
这里还有充电插头，施先生
考虑多细，这儿都是高层住
宅，电瓶搬上搬下不容易，他
这儿放几个插头，事情不大，
可省了大家多少事。”

此外，楼下也安装了几处

探头。”一居民说，今年10月
1日，出资改造车棚和安装探
头的施先生经过楼下时，突然
从楼上倒下一盆脏水，被浇了
个透心凉，“如果有探头对着
高层，谁还敢抛物？所以他才
想起来改造车棚、安装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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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焕然一新的车棚开

始接受业主报名，上午已有
30多位业主交费存车。他们
都认为施先生做了一桩 “业
主期待已久、物业却无力做
到的大好事、善事”。

前来交费的李女士也是
支持派，“一年才60元，平均

每天不到两毛钱，却方便多
了，过去，车棚堆满杂物，拐
角简直是小便池，臭烘烘的，
也没个灯，晚上磕磕绊绊，吓
死人。现在好了，车棚打扫得
干干净净，还有专人看守，不
怕偷，交点钱是物有所值，我

们愿意交，支持施先生。”
“我请了小区特困户杨

师傅看车，每月给他 600元，
车子再不怕偷了。”施先生向

记者介绍。
正说着，来了3个工人装

电子探头，“高空抛物是大麻
烦，被砸了苦于找不到主，我在
周边装上4个摄像头，嘿，还真
管用，才装上两个，唱了多年的
‘交响乐’再也没了，为啥？看

到下面有探头，不敢扔了呗。你
看那儿，那是我在车棚顶上清
理出来的杂物，什么都有，酒
瓶、半截砖、钢筋头、旧衣烂
衫，还有粪便、卫生巾，好恶
心。为此我还额外多付给清洁
工100元呢。”施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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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大门和每幢楼入口

处，都贴有公告，内容是“车棚
已改造完毕，居民可报名存
车，存车费自行车一年60元，
电动车、摩托车一年150元”。
“我们已交了物管费，住

了这么多年，小区内停车从
未要过钱，干吗现在要交钱？

这不是重复收费吗？”一位头
发花白的业主坚决反对车棚
收费，认为这是乱收费。

小区内几位业主议论，
“车棚是公共财产，任何人
都无权私自占用，并以此牟
利。现在被姓施的人霸占，

私自向停车业主收费，这是
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他
把车棚围起来，坐在那收
费，他到物价局核过价吗？
到税务局交过税吗？收费经
过审批了吗？”“车棚管理
是物业的事。我们交了物管

费，还要向姓施的交存车
费，说不过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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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物业是该小区 “管

家”，负责人杨先生对车棚被
改造并收费使用很无奈，“程
序不合法，多次交涉，但他不
听你的，没有办法呀。”

杨先生详细介绍了车棚
风波的来龙去脉，“今年 10

月 1日晚，业主施某在小区
院内，被楼上倒下的一盆脏水

浇到身上，紧接着 7日夜，一
住户汽车也被高空抛物砸坏。
8日晨，部分业主堵住小区大
门，要求给个说法。

随后，施某牵头，成立临
时管理委员会筹备小组，声称
要出台整治小区环境的措施。

24日，施某擅自改造车
棚，将敞开式免费车棚，改造
成封闭式收费车棚，物业规劝
无果，当天向派出所、街道汇
报，请求他们出面制止。29日，
街道、社委会、民警、物业等4
家碰头协商，一致认为，车棚

收费要征得大多数业主认可。
尽管认为施某做法不对，

但物业束手无策，“我们没有
执法权，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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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先生的行为，南京三
法律师事务所戎浩军律师认
为，施先生无权对小区车棚收
费，因为车棚是公共财产，任
何一位业主都有权出资维护、
改造，使车棚更方便大家使
用，但如果收费就缺少依据

了，就对其他业主利益造成侵
害，这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审
批，领取收费许可证。

车棚经施先生投资改造
后，有专人看守，可放心存车
了。对此好处，戎浩军律师指
出，施先生行为的客观后果并

不能推导出其做法的合理性。
他必须事先征得业委会同意，
如果没有业委会，就要征得大
多数业主的签字同意。

施先生昨天也一再向记

者承诺，他改造车棚花了2万
元，只要物管支付这笔钱，他

立即将车棚移交出去。“我之
所以出头做这事，一是被月初
那盆脏水浇怕了，装上探头，

看谁还敢害人。二是我被偷过
3辆电瓶车。多次找物业，他们
说没钱改造车棚，我是无奈之
举。” qrs t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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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先生打来电话
咨询说，两年前他在市区租

了门面房开了家饭店，当时
与房东签订了租期为 5年
的合同。前几天房东找到他
要求增加房租，并说他们签
的合同没有经过房管部门
登记，是无效合同，如果不
增加房租，房东可随时要求

解除合同，他想知道房东的
做法是否合理。

南京金协和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张明文说，1995
年施行的 《城市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规定，签订、变
更、终止房屋租赁合同，当

事人应当向房屋所在地市
县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登记备案。登记时主要审查

合同的主体是否合法，内容
是否合法。

但是登记备案只是行
政机关的事后审查行为，并
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高院
关于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解
释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
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

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
响合同的效力。因此王先生
与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虽然没有登记，但是依然
有效，房东不能随意解除。
从市民的租房现状来看，很
少有人在租房后还去行政

机关登记备案。
=>w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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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四年后，方才觉

得离婚时，前夫有可能
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
家住大阳沟的刘女士昨
天 聘 请 律 师 为 自 己 取
证。但她的前夫吴某却
表示，刘女士的怀疑完
全多余，“她是看我现在

有钱了，嫉妒！”
42岁的刘女士是南

京一家超市的营业员。
2001年 7月，刘女士的丈
夫吴某（时任南京一家化
工厂营销主管）突然提出
离婚，理由是“婚后生活

太平淡，家里像一潭死水
一样”。刘女士认为这根

本不是理由，于是坚决不
同意离婚。在双方父母及
亲朋的劝说下，吴某暂时
放弃了离婚，但此后他经
常以工作忙为借口，回家
很迟甚至不回家，刘女士
对此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一年后，吴某再次以夫妻
感情不和为由，自己到外
面租房子住，开始分居。
刘女士见丈夫去意已决，
只得同意协议离婚。2003
年 4月底，两人正式办理
了离婚手续，同时约定在

光华门的一处六十多平
方米房产归刘女士和儿
子享有，吴某只得了 10
万元存款。

离婚时，刘女士还觉
得丈夫“非常大度，没有
跟我分房子”。可一个月

前，刘女士突然从一个老
邻居处得知，前夫吴某早
已重组了家庭，并在河西
买了一套 200多平方米
的跃层房，还进行了豪华
装修。更让刘女士生气的
是，吴某三年前再婚时，

给再婚妻子的结婚礼物
竟然是一辆价值 40多万
元的越野车。刘女士因此
认为，前夫吴某一定是在
离婚时故意隐瞒了夫妻
共同财产。于是，她几次
去找前夫理论，结果都被

吴某夫妇赶了出来。吴某
表示，如今他的财产都是
他离婚后，与朋友开公司
赚的，与刘女士没有任何
关系，并指责刘女士“是
得了红眼病”，刘女士因
此越想越生气。昨天，刘

女士聘请了律师调查前
夫的财产情况。

江苏东恒律师事务
所许乃义律师认为，刘
女士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能取得前夫离婚前隐
瞒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的 证
据，只有这样她才有可

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因
为他们已经离婚四年，取
证工作的难度会非常大，
律师建议刘女士找专业
机构进行取证。如果她能
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吴
某当年的确隐瞒了夫妻

共同财产，人民法院会对
他们离婚时的财产进行
重新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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